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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宁波惠

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康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对惠康科技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进行了

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607 号）同意注册，并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7,087,858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3.2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75,299,317.08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69,191,540.2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06,107,776.82元，其中超募资金总额为 9,553,776.8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划至

公司指定账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6年 5月 19日对本

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6]10196号《验

资报告》。

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

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保荐人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运用方向 实施主体 总投资额

拟投入

募集资金净

额

1 前湾二号制冷设备智能制

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宁波智拓制冷科技有限

公司
75,763.00 75,763.00

2 制冷设备生产基地智能化

升级改造项目

宁波阳泽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6,061.00 46,061.00

3 泰国制冷设备智能制造生

产基地项目

泰霖科技（泰国）有限公

司
39,054.45 19,000.00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宁波阳泽电器有限公司 38,831.40 38,831.40

合计 199,709.85 179,655.40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0,610.78万元，扣除前

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超出部分作为超募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中，该等超募资金的使用将按照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执行。

三、本次增资概述

泰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英文名 TILEN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泰霖国际（新加坡）”）和泰霖科技（新加

坡）有限公司（英文名 TILEN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以下

简称“泰霖科技（新加坡）”）系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月 3日、2025年 1月 7日

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分别为 5万美元、1万美元，均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国制冷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项目实施主体为泰霖科技（泰

国）有限公司（英文名 TILEN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以下简称

“泰霖科技（泰国）”），为了便于募集资金管理并促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

拟使用合计 3,800万元人民币（其中自有资金 1,000万元人民币，募集资金 2,800

万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 558.2817万美元通过泰霖国际（新加坡）和泰霖科技

（新加坡）对泰霖科技（泰国）进行分期增资合计人民币 3,800万元，折合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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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8,561.48万泰铢（备注：前述数据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6.8066、人民币兑泰

铢汇率 4.8846 测算，最终金额以银行结购汇后实际金额和实际汇出日的汇率为

准，下同）。本次增资完成后，泰霖科技（泰国）的注册资本将由 90,000万泰铢

增加至 100,000万泰铢，其余资金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的实际注册资本、

资本公积以增资及实缴出资时的实际汇率和工商变更登记为准）。泰霖科技（泰

国）增资前后的股东构成及控制情况保持不变，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其 100%股

权，泰霖科技（泰国）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增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

要提交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代表办理本次增资的具体事

宜。本次增资涉及境外投资，增资金额已获得境外投资主管机关备案或批复。

四、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泰霖科技（泰国）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TILEN TECHNOLOGY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5年 1月 28日

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前为 90,000万泰铢；本次增资后为 100,000万泰铢

实收资本 87,587.10万泰铢

注册地 泰国罗勇府班凯县农拉洛镇第 4村 198/16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尚未实际开展经营

股东构成及控制情况
泰霖国际（新加坡）持股 90%
泰霖科技（新加坡）持股 10%

经营范围
在泰国商务部商业发展厅（以下简称“DBD”）登记的经营范围

有 26项，包括从事家用电器的进出口业务及制造业务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

据（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2026年 1-3月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总资产 21,737.97 23,293.96

总负债 3,651.01 4,123.53

净资产 18,086.96 19,170.43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67.35 -224.79

注：2025年数据已纳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2026年 1-3 月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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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

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

泰霖科技（泰国）本次增资已获得境外投资主管机关备案或批复，泰霖科技

（泰国）工商变更内容具体以 DBD核定内容为准，但涉及资金出境仍可能面临

境外投资方面的政策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公司将加强对全资子公

司的监管，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存在的相应风险，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及风险控制，

确保全资子公司规范运营。

六、本次增资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及泰霖科技（泰国）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保荐

人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有关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

管理，公司及泰霖科技（泰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7月 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拟

使用合计 3,800人民币（其中自有资金 1,000人民币，募集资金 2,800 人民币）

对全资子公司泰霖科技（泰国）进行分期增资。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境

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系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本次募投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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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

实施募投项目。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已经履行本阶段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向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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